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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佳陳同佳（（右右））於判刑後坐囚車離開高等法院於判刑後坐囚車離開高等法院。。 中通社中通社

■■涉在台灣殺害懷孕女友的被告陳同佳涉在台灣殺害懷孕女友的被告陳同佳，，昨因四項洗黑錢罪成判囚昨因四項洗黑錢罪成判囚2929個月個月，，由囚車押走由囚車押走。。

■■陳同佳早前與女友甜蜜合影陳同佳早前與女友甜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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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量刑起點 判囚

首項控罪 39個月 26個月

第二項控罪 30個月 20個月

第三項控罪 30個月 20個月

第四項控罪 12個月 8個月

註:第二至第四項控罪的其中3個月，和第一項控
罪的26個月分期執行，即四罪共囚29個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陳同佳四項洗錢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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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殺人判洗錢 無法彰公義
陳同佳認在台勒斃女友 僅以四項洗錢罪監禁29月

尊重港司法運作 台望移交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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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文森）引發特

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港青陳同佳在

台灣殺害懷孕女友案，被告雖承認殺人，無奈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

例》不適用於香港和台灣之間，以致被告還柙

一年多仍無法移送台灣受審，本港警方亦不能

控以謀殺或誤殺罪，僅控以洗黑錢罪。昨日被

告在高院因四項洗黑錢罪成判囚29個月。法官

表示明白被告在境外殺人，但在香港卻毋須面

對相關控罪，令人感到「沮喪」和「不公」。

※被告承認在境外殺人，但在香港卻毋須面對謀
殺或誤殺罪指控，情況令人感到「沮喪」和
「不公」

※所謂公義，應是被告只會就其面對的罪行被判
刑，而非其他罪行

※即使被告犯下「滔天大罪」或有多「十惡不
赦」，都應獲得公平審訊，否則香港的刑事審
訊程序會出現「短路」，不但影響被告，更會
累及整個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被告由自己殺害的死者身上盜竊財物，意味知
道涉案財產來自一項相當嚴重的罪行，是加刑
考慮

※被告從台灣將犯罪所獲的得益帶到香港，涉及
跨境元素，以及是案中唯一得益者，均是加刑
因素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法官彭寶琴判詞摘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在台殺人的港青，
未有因謀殺或誤殺罪接受法律制裁，反而只能控以
刑罰較輕的洗黑錢罪，徹底暴露出香港《逃犯條
例》的法律漏洞。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曾多次表明，
今次修例符合國際做法，政府更曾參考聯合國在移
交逃犯方面的一些範本，能有效堵塞條例漏洞，讓
公義得以彰顯。然而，特區政府基於對受害家屬的
同理心及憐憫心進行修例，卻遭反對派多番刁難，
令好事多磨。

大部分民意支持修例
李家超曾表示，保安局收到的大部分意見，都是
支持修訂《逃犯條例》，原因大致是認為修例符合公
義的做法；不希望香港變成一些逃犯可以逃避法律責
任的地方；要確保香港市民不要受到該些逃犯可能帶
來的安全及治安威脅；更多支持意見則認為此宗台灣
殺人案必須處理。
不過他亦指，現行的《逃犯條例》是難以處理台

灣殺人案，其次是個案移交的方法也未能操作，故此
如果在現實上處理不了這兩個問題，這就是漏洞。
他表示，現時條例之所以不適用於香港以外中國
其他部分，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回歸時，已講述香
港和內地會商討一個長期協議，而當有這個協議
時，很可能會另立一條新的法例，故當時才未有處
理。
他直指，社會上有人把立法建議說成是為內地專
設，這說法並不正確，強調今次修例建議是以同一標
準，去和全世界所有與香港沒有長期協議的司法管轄
區，討論如何以個案形式處理逃犯問題，這標準會在
所有司法管轄區同樣適用，亦符合一般逃犯移交的國
際做法，包括政府曾參考的聯合國在移交逃犯方面的
一些範本。

李家超：須有追溯力
對於有人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修訂的《逃

犯條例》並無追溯力，李家超指，《逃犯條例》所處

理的必然是以前所犯的事，正如處理台灣殺人案，亦
是過去發生的事，現行建議就是保存條例的法例原則
及保障。
然而，反對派卻在事件上「鑽空子」多番阻撓，
審議《逃犯條例》的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更被反對派施
以「拉布戰」，至今仍未選出正、副主席。

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目前並
無逃犯移交安排，因此縱然陳
同佳承認曾於台灣殺人，現時
也只能以「洗黑錢」罪名將之

入罪。洗黑錢的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與
謀殺罪必須依例判處終身監禁有天壤之別。
有律師指出，年滿18歲人士被裁定犯謀殺
罪，必須一律判處終身監禁，惟「洗黑錢」
罪則根據案情有不同的刑罰，輕則入獄數個
月甚至被判感化，重則入獄幾年十幾年。

洗錢輕則可免監禁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由於今次個案的犯人

偷竊甚至他承認殺人俱發生於台灣，香港法
庭不能以相關罪名控告他，只能以「洗黑
錢」罪控告。陸偉雄強調，如有人認為涉及
的金額不多而判囚29個月屬太重刑罰，是看
得「太表面」。他解釋，洗黑錢罪的量刑除
考慮涉及金額外，也會視乎案件的嚴重性、
款項如何得來及參與角色等，「舉例如有人
在不知情下遭人利用作洗黑錢，罪名並非太
重；我曾處理過一些案件，有未成年人士被
人以數百元報酬利誘開立並借出戶口，原來
該戶口用作犯罪活動，最終不用監禁。」

殺人面臨判囚終身
但他指出，成年人若干犯謀殺罪，必須依

例一律被判處終身監禁，「(謀殺罪)就算認
罪也是終身；除非是誤殺，最高刑罰也是終
身監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修例懲治逃犯 反對派狂刁難

殺人罪洗錢罪
刑期天壤之別

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早前已承認四項洗黑錢罪的陳
同佳，昨晨9時許被囚車送抵法庭等候判刑。

多次提取女友戶口現金
報稱是學生，犯案時年僅19歲的陳同佳，還柙期間在

警方警誡下承認去年2月在台北殺害已懷孕的20歲潘姓女
友，其後逃返香港。根據法庭上控方透露的案情，潘女原
訂去年2月17日從台灣返港，惟家人一直未見她蹤影，遂
於去年3月5日在港報警求助。
潘女家人其後在住所找到陳同佳的入台證影印本，告知
警方。警方其後發現潘女的銀行戶口在她失蹤後，曾不止
一次被人提取現金。
根據各種證據，警方於去年3月13日傍晚採取行動，以
盜竊罪名拘捕陳同佳，並在他身上搜出潘女的提款卡，有
人承認與潘女在台灣酒店發生爭執，其間潘稱腹中嬰兒屬
其前男友。有人在爭執中把潘的頭撞向牆並勒斃她。
其後，潘女的屍體被放入新買的行李箱，翌日早上7
時，被拖到距離酒店2小時車程的一個公園草叢扔棄。陳
同佳去年2月17日乘搭飛機返港。

殺人案發台灣 無法控謀殺
陳同佳被捕後雖然承認在台灣殺害潘女，無奈《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不適用於香港和台
灣之間，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根據現行法例將他移交到台灣
受審，同時由於案發於台灣，香港警方也不能將他控以謀
殺或誤殺罪。最後「取巧」地控以四項洗黑錢罪，即一項
在去年2月17日至3月13日期間，非法處理潘女一張銀行
提款卡、一部價值約2,000港元的數碼相機、一部價值
6,000港元的iPhone 6智能電話及約2萬元新台幣；另外三
項洗黑錢罪則指他同年處理潘女於匯豐銀行賬戶的1.92萬
港元存款，所有財物總值為3.2萬港元。
陳同佳四項洗黑錢罪成，昨日被判囚29個月。法官彭

寶琴判刑時指出，被告承認的洗黑錢罪，背後涉及的罪
行是偷竊，無論他是否干犯其他罪行，對判刑沒有重大
影響。
在法庭作出判決後，辯方律師離開時拒絕評論結果，代
表律政司的控方律師則稱需時研究判詞，目前不作評論。
由於陳同佳自去年3月起已被還柙審訊及等候判決，在扣
除他已被還柙的13個月後，若他在獄中行為良好，一般
而言可再獲約三分一刑期扣減，意味他最快今年10月
可刑滿出獄。

■陳同佳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法院昨日就陳同佳案作出裁決，台
灣方面處理該宗香港少女在台被殺案的台北士林地檢署表示，尊重香港
法院判決，並希望香港提供司法互助，移送疑犯到台灣受審。
士林地檢署發言人表示，不管是按照什麼樣的法例，或是相關的一些

程序，現階段只希望港方回應台方司法互助的請求，移送逃犯到台灣歸
案。至於香港政府要如何回應、用什麼依據、什麼程序來回應，基本上
尊重香港政府就立法權、司法權運作的結果。

殺人罪以洗錢罪論處不相稱
士林地檢署去年12月已經對陳同佳發出通緝令，一旦陳同佳再次入

境台灣，就可依法拘捕他，其通緝令有效期長達37年6個月，直到2055
年8月17日。
台灣陸委會則對陳同佳未能受殺人罪行的應有審判與法律程序「表示

遺憾」，又稱疑兇最終僅以洗黑錢罪論處，與其所涉殺人罪行並不相
稱。

處理陳同佳案的
法官彭寶琴表示，
被告從自己殺害的
死 者 身 上 盜 竊 財

物，意味被告知道涉案財產來自
一項相當嚴重的罪行，有需要考
慮加刑。除此之外，被告從台灣
將犯罪獲得的得益帶返香港，涉
及跨境元素，以及被告是處理洗
黑錢的唯一得益者，均是加刑因
素。而案中唯一的減刑理由只是
被告認罪，以及過往沒有案底，
但都不足以支持進一步減刑。

彭官將陳同佳四項洗黑錢控罪
的量刑起點分別設為12個月至39
個月不等，在考慮被告認罪可扣
減三分之一刑期後，因部分刑期
同期執行，最終判囚29個月。

不能控謀殺罪感「沮喪」
彭官表示，雖然被告承認在香港

司法管轄區以外殺人，但不能在本
港控以謀殺或誤殺，令人感到「沮
喪」和「不公」，但法庭仍需要根
據被告被控的罪行判刑。

她認為所謂「公義」，應該是
被告只會就其面對的罪行被判
刑，而非其他罪行，即使被告犯
下「滔天大罪」或有多「十惡不
赦」，都應獲得公平審訊的權
利，否則本港的刑事審訊程序會
出現「短路」，不但影響被告，
更會累及整個司法制度的公正
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